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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可转债转股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股东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晶科集团持股比例由 30.86%减少至 23.90%，

持股 5%以上股东上饶晶航持股比例由 6.18%减少至 4.79%。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晶科新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集团”）及持股 5%以上股东上饶市晶航新能

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饶晶航”）（以上两名股东统称“信息披

露义务人”）出具的《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由于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晶科转债”）转股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公司总

股本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从而

引起股份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公司名称 晶科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四路 



法定代表人 李仙德 

注册资本 68,125万元人民币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61100MA35J5WG9F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环保咨询服务，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营业期限 2016年 6月 7日至 2036年 6月 6日 

通讯地址 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四路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公司名称 上饶市晶航新能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 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融产业园 5栋 1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航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万人民币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61100MA3890XN73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经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融办批复：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

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8年 11月 27日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中航产融大厦 32层 

联系电话 010-59562418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晶科转债”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进入转股期，截至 2023 年 2 月 23 日

（本次权益变动日），“晶科转债”累计转股 128,877,138 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

加 128,877,138 股，晶科集团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1.38%，上饶晶航持股比例被动

稀释 0.28%。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963 号）批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票 676,501,128 股。2023 年 2 月 2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上述股份登记手续，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 676,501,128 股，

晶科集团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5.58%，上饶晶航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1.11%。 

综上，因“晶科转债”转股、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完成，公司总股本由

2,765,501,922 股增加至 3,570,880,188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

况下，晶科集团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合计为 6.96%，上饶晶航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合

计为 1.39%。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晶科集团 
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853,400,000 30.86% 853,400,000 23.90% 

上饶晶航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70,909,000 6.18% 170,909,000 4.79% 

注：上述本次变动前持股比例以公司初始总股本即 2,765,501,922 股计算，变动后持股

比例以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手续之日，即 2023 年 2 月 23 日总股本 3,570,880,188 股计

算。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晶科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数

量、转股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

变动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8 日 


